
编辑同志：
谢某、郭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基

于给小孩治病，曾由谢某出面向我借
款，郭某也认可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我以谢某为被告提起诉讼并经法院判
决后，虽已申请法院执行，但谢某一直
没有付款。请问：我能否申请法院直接
追加郭某为被执行人承担还款责任？

读者 陈萍萍

陈萍萍读者：
你不能申请法院直接追加郭某为

被执行人承担还款责任。
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1064 条第 1 款、第 1089 条分别规定：
“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者夫妻一方事
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
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
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
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离婚时，
夫妻共同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即基于
案涉借款形成于谢某、郭某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且是为了给小孩治病，且郭
某也认可属于夫妻共同债务，郭某理
当共同偿还，但你向法院起诉时只将
谢某作为被告，也是你对自身诉讼权
利的合法从处分，法院据此只判决谢
某承担偿还责任自然并无不当，而就
追加被执行人问题，除涉法人或非法
人组织的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
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
规定》仅在第 10 条规定：“作为被执行
人的自然人死亡或被宣告死亡，申请
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自然人的遗
产管理人、继承人、受遗赠人或其他因
该自然人死亡或被宣告死亡取得遗产
的主体为被执行人，在遗产范围内承
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作为被
执行人的自然人被宣告失踪，申请执
行人申请变更该自然人的财产代管人
为被执行人，在代管的财产范围内承
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即鉴
于直接通过执行程序确定由生效法律
文书列明的被执行人以外的人承担实
体责任，将对各方当事人的实体和程
序权利将产生极大影响，故执行程序
中追加被执行人，仅限于法律和司法
解释明确规定的追加范围，也就是说，
除非作为被执行人的自然人死亡或被
宣告死亡，申请执行人才可以申请变
更、追加该公民自然人的遗嘱执行人、
继承人、受遗赠人或其他因该公民死亡
或被宣告死亡取得遗产的主体为被执
行人，在遗产范围内承担责任，而不能
仅因为配偶身份或夫妻共同债务直接
追加为被执行人。本案自然也不例外。

律师 颜梅生

读者信箱

确系夫妻共同债务

也不能追加配偶为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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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摩托车要买交强险吗

电 动 摩 托 车 既 包 括 电 动 三 轮 摩 托
车，也包括电动两轮摩托车、电动轻便摩
托车，相较于汽车，电动摩托车具有价格
亲民、灵活便捷、绿色环保等优势，深受
大家喜爱，被广泛应用于快递外卖送达、
居民日常出行、小孩上下学接送等场合，
电动摩托车在给人们带来便捷的同时，
也造成了很多交通安全隐患，每年由电
动摩托车造成的交通安全事故数量居高
不下。而长期以来，因相关工作的缺失，
电动摩托车普遍未投保交强险，发生交
通事故后，车主应否在交强险限额内先
行承担赔偿责任？答案是肯定的，具体
理由如下：

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第 119 条规定，机动车是指以动力
装置驱动或牵引，上道路行驶的供人员
乘用或者用于运送物品以及进行工程专
项作业的轮式车辆。非机动车是指以人
力或者畜力驱动，上道路行驶的交通工
具，以及虽有动力装置驱动，但设计最高
时速、空车质量、外形尺寸符合有关国家
标准的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电动自行车
等交通工具。新国标规定，电动自行车
应当具有脚踏骑行功能，最高设计车速
不超过 25km/h，整车质量应小于或等于
55kg，软 硬 件 应 当 具 有 防 篡 改 设 计 等 。
符合这些标准的，依然属于非机动车，而
超 出 该 标 准 的 ，统 统 划 规 为 机 动 车 范
畴。因此，电动摩托车（包含电动三轮摩
托车、电动两轮摩托车、电动轻便摩托
车）显然属于机动车。

电动摩托车应当投保交强险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 17 条规定，国家实行机动车第三者责

任强制保险制度。《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强制保险条例》第 2 条第 1 款规定，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道路上行驶的机动车
的所有人和管理人，应当投保机动车交
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我国实行机动车
交强险制度，就是通过国家法律强制机
动车所有人或管理人购买相应的责任保
险，以提高第三者责任险的投保面，在最
大程度上为交通事故受害人提供及时和
基本的保障，尽可能保障交通事故中弱
势群体的利益。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
范畴，就应当按照法律规定投保交强险。

电动摩托车能够投保交强险

2022 年 4 月 28 日中国保险行业协会
发布《电动摩托车承保实务（试行）》，对
电动摩托车投保交强险的保费及操作流
程作了相关规定，明确承保实务中的摩
托车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含
港、澳、台地区）行驶，采用电驱动的两轮
或三轮车辆，电动摩托车包括电动轻便
摩 托 车 和 电 动 摩 托 车 ，不 含 电 动 自 行
车。关于电动摩托车保费费率标准的规
定为：电动摩托车结合功率和最高设计
车速分为三档，分别为功率不大于 4KW
且最高设计车速不大于 50 公里/小时；功
率大于 4KW、小于 8KW（含 8KW）或最
高 设 计 车 速 大 于 50 公 里/小 时 ；功 率
8KW 以上及电动三轮摩托车。并将三
档电动摩托车的交强险、商业险执行费
率与燃油摩托车对应排量档位保持一
致。中保协的这一规定弥补了保险行业
在电动摩托车风险识别、费率定价、服务
质量等方面工作的缺失。故此，电动摩
托车能够投保交强险，投保义务人可以
选择具有从事交强险业务的保险公司进
行投保，保险公司拒保的，交由保监会给
予处罚。

投保义务人在交强险限额内先行承
办赔偿责任有明文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
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第 16 条第 1 款规定：“未依法投保
交强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
害，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在交强险责
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
予支持。”交强险责任是法定赔偿责任，
具有特殊性，无论被保险人在事故中有
无责任，也不管受到损害的第三者自身
过错如何，只要该损害不是受害人故意
造成的，保险公司都会对受害人的全部
损失在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这其
实是一种强制保护，为的是保障机动车
交通事故受害第三者获得及时有效的救
济，同时降低机动车驾驶人的赔偿风险，
弥补其偿付能力的不足。车主购买电动
摩托车后，能投保交强险而不予投保，主
观上具有过错，其驾车过程中发生交通
事故后，应当在交强险限额内先行承担
赔偿责任。

综上分析，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
应当且能够投保交强险，投保义务人对电
动摩托车是否投保交强险是可控的，是通
过自身选择便可实现的，未依法投保交强
险的电动摩托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他人
损害的，投保义务人具有可责难性，应当
在交强险限额内先行承担赔偿责任。

法官提醒，除了带有脚踏装置、最高
时速不超过 25km/h 的电动自行车不需
投保交强险外，电动三轮摩托车、电动两
轮摩托车、电动轻便摩托车都需要投保
交强险。请相关车主及时按规定投保，
并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机动车
操作规范要求安全、文明驾车。

据湖南高院

2022 年下半年某日，李某某驾驶电
动三轮摩托车在某路段掉头时，与张某
某驾驶的电动三轮摩托车相撞，造成张
某某受伤，两车不同程度受损的交通事
故。经交警部门认定，李某某负主要责
任，张某某负次要责任。

事故发生后，张某某被送往医院住
院治疗。经诊断，张某某多肋骨折、双肺
挫伤、胸腔积液等多处受伤，住院期间产
生医疗费 9000 多元。经法医学鉴定，张
某某被评定为十级伤残，误工期 120 日、
护理期 60日、营养期 60日。

李某某系某快递公司员工，案涉交
通事故发生在李某某工作过程中。某快
递公司未对李某某驾驶的电动三轮摩托
车投保交强险。

因 未 就 损 失 赔 偿 问 题 达 成 一 致 意
见，张某某将李某某及某快递公司诉至
法院，要求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住院伙
食补助费、残疾赔偿金、鉴定费、交通费、
精神抚慰金、车辆维修费等损失共计 5 万
余元。

而李某某及某快递公司辩称，电动
三轮摩托车不能投保交强险，案涉损失
应由双方按照事故责任比例分担。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发生本次交通
事故时，李某某系履行职务行为，其责任
应由某快递公司承担。李某某驾驶的电
动三轮摩托车属于机动车，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17 条及《机
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 2 条
的规定，该车辆上道路行驶应依法投保

交强险。而某快递公司作为该车辆所有
人和管理人，未为该车辆投保交强险，根
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
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 16 条的规定，张某某的损失应由某
快递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先行
予以赔偿，不足部分再由某快递公司与
张某某按事故责任比例分担。张某某因
案涉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中，除鉴定费
外，其余均属交强险赔偿项目，且损失总
额 5 万余元未超过交强险责任限额，应由
某快递公司全额赔偿，鉴定费则由张某某
与某快递公司按责任比例分担。

综上，法院判决被告某快递公司赔
偿原告张某某因案涉交通事故造成的各
项损失 5.0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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